
法務部會議新聞處理單 

會議公開部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□第一級：可開放媒體旁聽、攝影。             

    □第二級：除主席致詞外，不開放媒體旁聽、但可進入

會場拍攝會議畫面，另會中或會後可應媒體

請求請主席說明。  

    □第三級：除主席致詞外，不開放媒體旁聽、亦不對外

說明，但媒體可進入會場拍攝會議畫面。 

    □第四級：屬機密或內部業務運作會議，不開放旁聽、

攝影，亦不對外說明。 

資料公開部分： 

    □事前提供 (新聞稿、背景說明稿、會議預告稿等) 

    □當日提供            □會議資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會議結果新聞稿 

    □無可公開之資料 

聯 絡 人 分 機 號 碼 

  

 

附件二 


